
案件起因：芮城县的李某承包了10
余亩河滩地用于种植槐树。去年的一场
大雨过后，当地某单位工程施工时为排
放雨水，将排水管埋设在李某种有槐树
的承包地头东北角。雨水排入槐树地，导
致部分槐树出现死亡现象。事情发生后，
李某遂将某单位起诉至芮城县人民法
院，要求其赔偿树木损失。

化解经过

槐树受损后，原告李某申请对种植
树木的损失、树木死亡原因及原因力大
小进行鉴定，但当地的司法鉴定机构称，
其委托鉴定事项超出其业务范围，无法
受理。

为妥善解决该起纠纷，去年12月19
日，被告主动邀请芮城县林木种苗工作
站专业人员，到现场察看树木情况，并按

照当年苗木市场行情，对死亡的144株国
槐苗木损失价格进行计算。

随后，在芮城县人民法院、原告李
某的共同见证下，专家计算得出，案涉
死亡国槐苗木市场价格约为 7.8 万元。
当年 12 月 28 日，芮城县人民法院组织
原被告进行协商调解。协商中，原告提
出，受损槐树中110株为12厘米~15厘
米、20株为20厘米~25厘米，苗木建议
价格偏低，与市场价格相差两万元左
右，希望被告赔偿其死亡槐树损失 9.8
万元。

但被告方认为，原告未积极采取补
救措施及时止损，加之槐树死亡存在其
他多种因素，所以希望按照之前建议的
价格，适当补偿原告3.9万元左右。

在办案法官的努力协商下，双方仍
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为尽快解决纠纷，芮城县人民
法院决定开庭审理。

该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被告认可其
埋设管道所排雨水流入原告案涉槐树
地，与原告槐树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但
因果关系的强弱，因原告申请司法鉴定
被退回，无法确定。

基于原告在同一河滩地东西两块，
以及案涉中间一块未被水淹的树木基本
无死亡现象的事实，法院推定原告槐树
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综
合林业部门专业人员建议和双方此前的
协商调解情况，法院判处被告赔偿原告
槐树实际损失7.8万元。

法官说法

在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中，双方当事
人的争议往往聚焦于赔偿方式和赔偿数

额，芮城县人民法院在认定损失数额时，
应结合原告举证、勘察走访情况、行业相
关部门的鉴定报告等进行综合认定，切
实把合理合法、诚信公平的原则落实到
案件办理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
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 侵害他人财
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
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为
进一步延伸禁毒宣传覆盖面，7月31
日，临猗县戒毒社区康复服务中心社
工前往临猗县庙上乡开展毒品预防教
育活动（右图）。

当天，禁毒社工通过向村民发放
禁毒宣传页和现场讲解等形式，讲解
了毒品的种类和防范毒品的方法，让
群众了解毒品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
危害，加深群众对毒品的认识和了
解，提高他们对毒品的防范意识。同
时，禁毒社工还告诫群众不要种植大
麻、罂粟等毒品原植物，如发现有人
种植，应及时告知村委会及公安机

关。
宣传活动吸引了当地不少参与群

众参加，增强了广大群众抵制毒品的
意识，营造了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近
日，新绛县公安局古交派出所成功化
解一起施工纠纷，收获双方共同点赞。

7 月 26 日，辖区北王马村村民文
某报警称，其与他人发生了矛盾，请求
民警帮助。原来，文某母亲高某承包
了同村一村民家的装修工程，聘请了
本村村民陈某贴瓷砖。工程结束后，
因高某不满陈某施工质量，故母子二
人前往陈某家中商议重新贴瓷砖事
宜。商议过程中，3人发生言语争执，
高某、文某二人与陈某发生了肢体冲

突。
为妥善化解双方矛盾，从根源上

解决问题，民警认真聆听双方当事人
的意见想法，并到房屋装修现场实地
走访调查。了解整件事情的原委后，
本着“以和为贵”的原则，民警将双方
组织到调解室进行耐心劝解。

随后，民警抓住双方矛盾的根源，
对症下药，从情理、法理多角度进行调
解。在民警的努力下，最终双方达成
协议，握手言和，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化
解。为深入推动全警实战大练兵工作向

纵深开展，全面检验基层一线民辅警的警
务技能和实战水平，切实达到以训练促实
战的目的，连日来，我市各地公安机关开
展了多场“红蓝对抗”实战送教下基层活
动（上图）。

闻喜县公安局邀请警务培训教官设
置模拟警情，重点对指挥调度、现场管控、
证据固定、群众疏导、政策宣讲、控制带
离、警械装备使用、最小作战单元协同配
合等科目进行送教演练。针对实战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教官通过现场讲解、示
范、演练、点评等方式，进行了“面对面”

“点对点”的现场送教培训。
8 月1 日，河津市公安局组织基层派

出所、巡特警、交警等一线民辅警开展警
务实战“红蓝对抗”训练培训，共80 余人
参加。培训活动以增强安全意识为根本，
以强化实战本领为核心，以岗位实战需求
为目标，紧贴实战背景、注重实操实效，围
绕警务安全理念、单警装备使用、巡逻盘
查、接处警工作规范等内容开展培训。

芮城县公安局则邀请了多名警务实
战教官组成“蓝军”进行考核。考核中，交
管团队先后赴全县10个派出所和交警大
队，以实战模拟教学的方式，以常见警情、
个人暴力极端案事件为重点，从警械装备
使用、警务实战技能、最小作战单元现场
处置等方面进行详细教学。

在演练中，“蓝军”模拟“防刀斧砍
杀”、醉酒人员现场处置等警情，对参训人
员的出警时间、警力配备、警容风纪、现场
处置、安全防护、处置队形、分工配合等进
行现场打分和点评讲解。

在各地的“红蓝对抗”实战后，参训民
警辅警一致认为，此次培训贴近实战，实

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民辅警日常执法执勤
中存在的难点和困惑。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我市各地公安机关将不断通过丰富“红蓝
对抗”模拟警情内容形式，切实将演练成
果转化为新质公安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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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过后，一家单位将雨水排入旁边的槐树地里，雨水导致槐树死亡……

一场因 144 株槐树引发的官司
□记者 樊朋展 通讯员 聂向旭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蕊彤）为
进一步规范全县剧毒、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8月1日，
夏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禁毒大队对
辖区剧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
位金商新材料、山西中科通汇新能源
等企业开展了安全检查（右图）。

检查过程中，民警对剧毒、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出入库登记、视频
监控及各类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等
方面进行了检查。同时，民警督促各
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切实加强安全管

理，确保企业内部安全。
此次检查，进一步增强了剧毒、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负责人的管
理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现场讲解

▲模拟演练


